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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公办高校的科创能力和科创
转化水平，助促“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
2015年 8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法》（简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了科技成果完成单位以职务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并以
股份或出资比例体现的， 应从中提取一定的法定比

·专 题·

公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奖励：制度
安排、现实挑战与法律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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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奖励制度安排存在四种形式，但在具体实践中存在实施方式单一，无
法应对战略投资者融资需求，具体适用法律模糊和递延纳税优惠受众狭窄等不足。 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
保障公办高校与科技成果完成者的权益角度出发，需要进一步优化既存公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奖励制
度安排的设计，给予科技成果完成者的股权持有身份，避免单纯采取“时际法”或“溯及法”，合理配置递延纳
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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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Realistic Challenges and Legal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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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押 There are four forms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concerning equity award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public universities. However, in concrete practice,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s faced with several challenges, including single implementation mode, inability to
cope with the financing needs of strategic investors, ambiguity in specific legal application and narrow
beneficiaries of deferred ta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ublic universities and accomplisher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optimize the design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concerning
equity award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public universities, to grant
equity ownership to the accomplisher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o avoid simply applying
"inter-temporal law" or "tracing-back law", and to make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deferred tax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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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为对职务科技成果完成者的奖励。 该条款适用
公办高校，即为公办高校利用职务科技成果作价入股
对外投资成立企业的，可将一定比例的股权奖励给职
务科技成果的完成者。 一些省市随之出台了系列的相
关政策与制度，如上海市《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的实施意见》《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
例》《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17-
2020）》等。 但公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奖励因涉及
国有资产的权属、增值保值，股权持有者的确定与转
让，股权分配，股权奖励税收缴纳策略安排等问题而
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显得较为复杂[1]。 为进一
步助力公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能级，本文在梳理公办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奖励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分析
其相关制度的设计与实施存在的一些法律问题，并就
进一步完善公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奖励提出若
干对策建议。

一、公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奖励的制度安排

公办高校实施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奖励， 至少包括
适用基础、依托途径与基本流程三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一）适用基础
公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奖励的适用基础是

“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 如果是自行或与他人合作实
施，或者转让或许可他人实施职务科技成果等，则不
构成“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的情形，也就不存在科技
成果转化股权奖励的问题。 这是因为根据《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法》第十六条①和第四十五条②的规定，“以科
技成果作价投资”与自行投资、转让、许可、合作等实
施方式，都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合法途径，彼此并非包
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如果存在“以科技成果作价
投资”，可否不以“股权”而以“净收入”或“营业利润”
为奖励形式？ 根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四十五条
第一款的规定，以“净收入”或“营业利润”为奖励形式
的，其适用前提分别为“将该项职务科技成果转让、许
可给他人实施”和“将该项职务科技成果自行实施或
者与他人合作实施”，则无法直接得出在“以科技成果
作价投资”情形下不以“股权”而以“净收入”或“营业
利润”为奖励形式的判断。 显然，这一判断与《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的宗旨相悖。 尽管该法第四十三条和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均规定了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对职
务科技成果完成者“给予奖励和报酬”，似乎由此可以
得出因上述两个条款规定了“给予奖励和报酬”，故在

“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情形下，可以不以“股权”而以
“净收入”或“营业利润”为奖励形式的判断，但以文义
解释和体系解释的角度审视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
和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显然此种判断实际上过度扩展
了“给予奖励和报酬”的内涵与外延，而没有认识到
“净收入”或“营业利润”的主体归属科技成果完成单
位，以及相应的数额与标准因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与
“给予奖励和报酬”只是存在价值判断上的勾连，故此
种判断是不能成立的。

（二）依托途径
公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奖励的实施是建立

在“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的基础上的，故“以科技成
果作价投资”的表现形式构成了公办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股权奖励的依托途径。

目前，结合国家和部分省市的立法，公办高校“以
科技成果作价投资” 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种：一
是以公办高校名义实现科技成果的作价投资；二是通
过资产流转将科技成果转移至公办高校全资出资的
资产管理公司或者管理资产的机构，然后由该公司或
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实现科技成果的作价投资；三是公
办高校与职务科技成果完成者就科技成果作价投资
所形成股份或者出资比例的分配进行事先约定，然后
以公办高校和科技成果完成者的共同名义实现科技
成果的作价投资[2]；四是公办高校将科技成果转让给
科技成果完成者，并与该科技成果完成者约定，由科
技成果完成者以自己的名义实现科技成果的作价投
资，然后从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中提取一定数额或比例
返还给公办高校③。 公办高校完成了“以科技成果作价
投资”后即可实施股权奖励，即“从该项科技成果形成
的股份或者出资比例中提取一定的比例分配给科技
成果完成者”[3]。

其中，第一种方式与第二种方式的不同在于科技
成果作价投资的主体分别为公办高校和公办高校独
资设立的负责资产管理的法人。 第三种方式与前两种
方式的单一主体不同，其是以公办高校和科技成果完
成者的共同名义进行作价投资[4]，故属于多元主体。 第
四种方式与前三种方式也不同，其是前置解决该科技
成果的所有权归属的确权后，由科技成果完成者以该
科技成果的独立所有权人的身份进行作价投资，待科
技成果转化获得收益后，从中提取一定数额或比例返
还给公办高校。 应当说，第四种不应包括在公办高校
“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的表现形式，因为在进行作价
投资时，科技成果的所有者或权利主体已由公办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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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科技成果完成者了，但为了系统分析公办高校科
技成果转化股权奖励法律制度，有必要将此种表现形
式囊括进来。

就上述四种方式而言， 学界将前两种方式称为
“先投后分”，将后两种方式称为“先分后投”。“先投后
分”是指公办高校先实现科技成果的作价投资，然后
将一部分股权奖励给科技成果完成者；“先分后投”是
指公办高校先把职务科技成果的部分或全部划归科
技成果完成者， 然后共同实现科技成果的作价投资，
从而使科技成果完成者在企业注册时即具有了股东
身份[5]。

就目前具体实践来看，公办高校科技成果作价投
资大多采取第二种方式，其原由如下。

第一种以公办高校名义将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的
方式虽然具有教技〔2016〕3 号文等政策和法律的明确
规定④， 但此种方式在实践中较少采用。 究其原因在
于，目前国家对高校经济监管比较严格，如经济责任
审计、离任审计、专项审计等，且这些审计多会“延伸”
或“牵扯”至作价出资所兴办的企业及其商业秘密[6]。

第三种方式和第四种方式存在一个前置程序，即
公办高校与科技成果完成者需要就相关权益进行事
先约定。 除此之外，在第三种方式中，公办高校与成果
完成者以两者名义进行作价投资，在无论是否引入第
三方而成立相关项目公司后，公办高校无法控制该项
目公司的自身治理与股权变动等问题；而在第四种方
式中，公办高校在处置职务科技成果后，则与科技成
果转化的投资人、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设立的企业不
发生任何的直接关系，更无从谈起项目公司治理与股
权变动等“控制”问题。 此外，第三种方式和第四种方式，
都无法回避第一种方式所存在的主观“忌惮”问题[7]。

另外，第一种方式和第二种方式的“先投后分”具
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公办高校先将职务科技成果作价
投资，形成股权，然后根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
明确规定，从中提取法定的比例奖励给科技成果完成
者。 第三种方式和第四种方式的“先分后投”则存在障
碍，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规定，职务
科技成果所有者是公办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是
不能分割给科技成果完成者的。 这就意味着“先分后
投”的第三种方式和第四种方式缺乏合法性依据。 这
也构成公办高校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大多采取第二种
方式的一个原因。

（三）基本流程
公办高校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第二种方式的流程

一般是由公办高校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全资公司，公
办高校将科技成果无偿转让给该全资公司，由该全资
公司依据公司法和民事法的相关规定对该科技成果
进行转化。 由于承担科技成果转化的法人公司，是独
立的法人实体， 与公办高校同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且
实行有限责任， 故既可以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
又有效地阻断公办高校与其成立的全资法人在科技
成果转化领域的债权债务联系，从而较好地规避由公
办高校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可能带来的无限连带责任
的法律风险。

后续实践又存在两种路径： 第一种路径是由该全
资公司独立进行科技成果转化； 第二种路径是该全资
公司将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 与第三方共同成立另一
公司法人，由该另一公司法人进行科技成果转化。 从目
前实践来看，多采取第二种路径。 例如，公办高校 A成
立全资公司 B，A将科技成果无偿划转给 B进行产业化
投资。 B引入合作方 C，共同成立项目公司 D，随后完成
作价入股手续。B代表 A持股。上海上创超导科技有限
公司、上海安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均属于此种模式。
上海上大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是上海大学所属全资
国有公司。2011年注册成立的“上海上创超导科技有限
公司” 是上海上大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引入合
作方共同成立的旨在实施上海大学蔡某兵教授科研团
队“高温超导涂层导体缓冲层”成果转化的项目公司，
项目注册总资本金 6919万元。 上海上大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代表学校持有技术股，占股比例为 30%。 上海
海大技术转移有限公司是上海海事大学所属全资国有
公司。 2016年注册成立的“上海安馨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是上海海大技术转移有限公司通过引入合作方共
同成立的旨在实施上海海事大学安某文教授科研团队
“光纤传感监测应用”成果转化的项目公司，项目注册
总资本金 2000万元。 上海海大技术转移有限公司代表
学校持有技术股，占股比例为 30%。

二、公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奖励面临的法律
问题

公办高校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第二种方式虽然避
免了第一种方式的主观“忌惮”问题，而且有力地保证
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诉求，但存在三个亟须破解的
法律问题。

（一） 项目公司后续融资无法通过投资意向方的
尽调审查

公办高校以第二种方式实现科技成果作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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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成立的项目公司，为谋求可持续发展，急需股权融
资和引入战略投资者。 战略投资方在融资前一般都会
进行尽调审查，对其融资风险进行评估[8]。 由于公办高
校以第二种方式实现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所成立的项
目公司，没有对成果完成者即科技骨干人员进行类似
股权配置等制度设计与利益捆绑，战略投资方会存在
一种担心。 即科技骨干人员极有可能出于逐利而将其
科技成果有意或无意地“泄露”给该项目公司以外的
第三方，或者科技骨干人员继续研发出比目前科技成
果水平更优的科技成果后与该项目公司以外的第三
方进行合作或作价投资，进而使战略投资方处于不利
的市场地位。 因此战略投资方不会决定对该项目公司
进行融资。

上海上创超导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创公司”）
目前就面临如此困境。 上创公司自创办以来，蔡某兵
科研团队潜心研发，上海大学相关学院、部门大力支
持，2013 年上创公司产出国内第一条自主知识产权的
千米级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 2014年上创公司高温超
导带材产品荣获第三届中国国际新材料产业博览会
金奖。 2015年上创公司在《环球科学》中国科技新创企
业评选中进入前 5 名，被评为“全国军民两用技术十
大创新企业”。 目前上创公司已自主设计建立了带材
生产线，初步形成了实际的研发、生产能力，在国内外
同行中形成了较大影响力。 企业资产从 2011 年的
6000 万元（含 1800 万元专利作价）起步，随着科技成
果逐步转化为企业生产力，截至 2017 年年底，上创公
司的资产为 1.3 亿元。 目前上创公司为打入军民融合
市场、谋求可持续发展，急需股权融资、引入战略投资
者。 上创公司洽谈多家投资意向方（包括 A 股上市公
司）， 因多方原因融资未果， 其中投资意向方尽调发
现：上创公司虽为科技型企业，但科技骨干人员没有
知识产权股是主要原因之一。

（二）股权激励具体适用的法律依据较难确定
这主要存在于国家或省市新近科技成果转化法

律规定出台前已经进行作价投资的科技成果完成者
的股权激励问题。

2011 年和 2012 年， 国家和相关部委出台了进行
股权奖励的政策，但尚处于号召“试点”阶段，具体制
度供给不足。 真正贯彻落实股权奖励政策的公办高校
很少。 自 2015年至今，国家及其相关部委以及部分省
市相继出台了科技成果转化法律、法规和政策，如国
家层面的有 2015 年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教技〔2016〕3 号文等，地方层面的有上海市《关于加快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2015
年 5 月 26 日发布）、上海市《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的实施意见》（沪府办发〔2015〕46 号，2015
年 9 月 14 日发布）、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2017年 6月 1日起施行）等。

但是，这些法律法规或政策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的
股权奖励数额和标准是逐步提升的，从 20%到 50%再
到 70%。 例如，《上海市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
股权和分红激励试行办法》（沪府发〔2011〕36 号）第三
十六条规定了 20%~30%和不超过 50%的两个幅度⑤。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和 2016 年
上海市修订的《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
分红激励办法》（沪府发〔2016〕48号）第二十二条规定
的幅度为不低于 50%⑥。 自 2017年 6月 1日起施行的
《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第三十四条则将这
一幅度提高至不低于 70%。

这就对具体实践提出了一个法律或政策适用的
问题，即国家或省市新近科技成果转化法律规定出台
前已经进行作价投资的科技成果完成者的股权激励
问究竟以哪一个比例作为计算依据？

目前，实务界存在两种主张，本文将其界定为“时
际法”和“溯及法”。“时际法”认为，应当适用科技成果
转化行为时的法律和政策， 按当时的比例进行推算，
确定股权。“溯及法”认为，应当“溯及既往”，按目前的
比例进行股权确定。 但是，无论是采用“时际法”还是
采用“溯及法”，均不能得出同时有利于科技成果完成
者或公办高校的结论，因为两种观点落实在具体实践
中，都需要进行模拟测算，考量要素较多，且都存在一
定的投机心理。

（三）递延纳税无法合规性地实施
递延纳税是指纳税人在取得股权激励时可暂时

不缴纳税赋，缴纳税赋的义务可递延至转让该股权时
履行，在履行纳税义务时，进行扣减后，按照“财产转
让所得”的计税依据缴纳个人所得税。 递延纳税实质
上是“纳税人根据税法的规定可将应纳税款推迟一定
期限缴纳”[9]。 就获得股权奖励的科技成果完成者来
说，应纳税额并不会因递延纳税而减少，但纳税期的
递延意味着获得股权奖励的科技成果完成者可以在
递延期内占用、使用应纳税款而无须支付利息，且加
快了资金周转。 如果将因通货膨胀所导致的币值下降
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将更有利于降低科技成果完成者
的实际纳税额。 目前，国家和各省市的相关政策均涉
及科技成果转化递延纳税的规定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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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公办高校以第二种方式实现科技成果作
价投资时，获得股权奖励的科技成果完成者因其身份
在法律上往往并不能享受递延纳税的政策优惠。 一是
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律制度下，股权奖励享受递延
纳税优惠的前提是该股权奖励属于劳动报酬，是工资
薪金的一种体现，也即股权奖励享受递延纳税优惠时
获得该股权奖励的成果完成者与公办高校存在劳动
法律关系⑧。 二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字〔1999〕45
号）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有关个
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125 号）⑩规定，
实施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奖励的主体必须为国家设立
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享受股权奖励递延纳税政策
优惠的科技人员必须是国家设立的科研机构和高等
学校的在编正式职工。 三是《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
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字〔2016〕101
号）的相关规定中蕴含着递延纳税的适用对象为“公
司员工”的特指性和人身依附性輥輯訛。

综上，在公办高校以第二种方式实现科技成果作
价投资的情况下，公办高校授权其独资的资产经营公
司作价投资， 资产经营公司并不是科技成果完成单
位，资产经营公司与科技成果完成者之间也不存在劳
动法律关系，从而既不能满足财税字〔1999〕45 号和国
税发〔1999〕125号关于递延纳税的“投资主体”是科研
机构和高等学校的规定，也不能满足财税〔2005〕35 号
和财税〔2016〕101号文关于递延纳税的科技成果完成
者是公办高校资产经营公司的雇员的身份规定，因
此，科技成果完成者获得的股权奖励无法享受递延纳
税优惠輥輰訛。

这就提出了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即在公办高校
以第二种方式实现科技成果作价投资下如何让科技
成果完成者获得的股权奖励能够享受递延纳税政策
优惠？

三、进一步完善公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奖励的法
律对策建议

公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奖励因涉及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高等教育法、公司
法、税法、知识产权法、劳动合同法等多个部门法而具
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复杂性。 为充分发挥公办高校在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科技成
果资本化、产业化，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公办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奖励机制与制度。

（一）回归以公办高校为奖励主体的法律逻辑起点
无论采取何种作价投资方式，都应设计或嵌入以

公办高校为奖励主体的要素，且成为对科技成果完成
者予以股权奖励的直接前置环节。 这既是公办高校科
技成果转化股权奖励的应有之义，也是科技成果完成
者享有递延纳税政策优惠的关键前提。

教技〔2016〕3 号文第二条关于“高校有权依法以
持有的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确认股权和出资比例”的规
定，使设计或嵌入以公办高校为奖励主体的要素的合
法性得以证成。 科技成果完成者作为公办高校的在编
在岗人员，因与学校存在劳动法律关系，从而满足了
财税字〔1999〕45号和国税发〔1999〕125号关于递延纳
税的“投资主体”是高等学校的规定，也满足了财税
〔2005〕35号和财税〔2016〕101号文关于递延纳税的科
技成果完成者是“本公司员工”的身份规定，科技成果完
成者则合法地享有股权奖励递延纳税的政策优惠[10]。

（二）避免单纯以“时际法”或“溯及法”解决历史
遗留问题

考虑到无论是采用“时际法”还是采用“溯及法”，
均不能得出有利于科技成果完成者或公办高校的结
论，故对于在国家或省市新近科技成果转化法律规定
出台前已经进行作价投资的科技成果完成者的股权
激励问题，不能单纯地采用“时际法”或者“溯及法”，
需要相关公办高校所属资产公司请示、咨询教育主管
部门、科委等相关部门，统筹进行制度安排和设计，寻
求解决科技成果完成者股权奖励的制度路径，以最大
程度保障科技成果完成者股权奖励目标及占比的实
现。 形成的股权奖励方案报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并获
得工商和税务等主管部门的认可。 然后，相关公办高
校所属资产公司前往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
续，将所持相关股权变更至该公办高校名下。 该公办
高校所持的项目公司股权的相应比例，按照既定的股
权奖励制度奖励给科研团队，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
更登记手续；股权变更登记，办理税务申报，相关受奖励
人员适用递延纳税相关规定。 该公办高校将所持项目公
司股权的其余比例，划拨给资产公司进行经营管理。

（三）合理设计递延纳税方案
递延纳税推进方案可采取以下两种方案：一种方

案是“资产公司为主体进行股权奖励+递延纳税”模
式，其主要操作流程为：经报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同意，
工商和税务等主管部门认可，该公办高校发文，资产
公司到相应的地方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将股
权奖励落实给科研团队，该股权奖励适用递延纳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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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 其操作理由：一是作价入股的相关专利是
公办高校无偿划转资产公司的；二是资产公司是该公
办高校的全资企业，因此可认定现状是公办高校委托
资产公司持股，资产公司即公办高校的受托人，该股
权的实际控制权一直属于公办高校，公办高校可通过
发文形式指示资产公司将股权奖励落实给科研团队。

另一方案是“公办高校为主体进行股权奖励+递
延纳税”模式，其主要操作流程为：经报省市教育主管
部门同意，工商和税务等主管部门认可，公办高校发
文，资产公司到相应的地方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
续，将所持股权全部变更至公办高校名下，由公办高
校按照相关制度对科研团队实施股权奖励。 其操作理
由是：如果相关主管部门不认可“公办高校可通过发
文形式指示资产公司将股权奖励落实给科技成果完
成者”，则只能把所持股权全部（或者部分）返还公办
高校，公办高校作为法定的奖励主体，按照相关制度
把自己持有的股权奖励给科研团队，该股权奖励适用
递延纳税相关规定。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十六条规定：“科技成

果持有者可以采用下列方式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一）自行投资实
施转化；（二）向他人转让该科技成果；（三）许可他人使用该科技
成果；（四） 以该科技成果作为合作条件， 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
（五）以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六）其他
协商确定的方式。 ”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科技
成果完成单位未规定、也未与科技人员约定奖励和报酬的方式和
数额的，按照下列标准对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
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一）将该项职务科技成果转让、许可给
他人实施的，从该项科技成果转让净收入或者许可净收入中提取
不低于百分之五十的比例；（二）利用该项职务科技成果作价投资
的，从该项科技成果形成的股份或者出资比例中提取不低于百分
之五十的比例；（三）将该项职务科技成果自行实施或者与他人合
作实施的，应当在实施转化成功投产后连续三至五年，每年从实
施该项科技成果的营业利润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五的比例。国家
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规定或者与科技人员约定奖励和
报酬的方式和数额应当符合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标准。国
有企业、事业单位依照本法规定对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做出
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的支出计入当年本单位工资总
额，但不受当年本单位工资总额限制、不纳入本单位工资总额基
数。 ”

③在具体立法实践中，各省市的方法例并不一致，如 2017 年 5 月出
台的《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第十条规定了研发机构、高
等院校可以通过前三种方式将科技成果作价投资。

④《教育部、科技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

干意见》（教技〔2016〕3号）第二条规定，高校有权依法以持有的科
技成果作价入股确认股权和出资比例，通过发起人协议、投资协
议或者公司章程等形式对科技成果的权属、作价、折股数量或出
资比例等事项明确约定、明晰产权，并指定所属专业部门统一管
理技术成果作价入股所形成的企业股份或出资比例。

⑤《上海市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试行办法》
（沪府发〔2011〕36 号）第三十六条规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经
批准以职务科技成果向企业作价入股，可以按照职务科技成果评
估作价金额不低于 20%但不高于 30%的比例折算为股权，奖励给
有关技术人员，企业应当从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作价入股的股权
中划出相应份额予以兑现。由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创办企业实施
转化的，可以按照职务科技成果评估作价金额不超过 50%的比例
折算为股权，奖励给科技成果完成人。 ”

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科技成果完成单
位利用职务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的，从该项科技成果形成的股份或
者出资比例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五十的比例对完成、转化职务科
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上海市发展改革委
等六部门制订的《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
办法》（沪府发〔2016〕48 号）第二十二条规定：“高等院校和科研
院所决定利用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的，应当从科技成果形成的股份
或者出资比例中提取不低于 50%的比例奖励给激励对象，企业应
当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作价入股的股权中，划出相应份额予以
兑现。 ”

⑦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字〔1999〕45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125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审核权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7〕833 号），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6〕101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3 项个人所得
税事项取消审批实施后续管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5 号）以及上海市地方税务局《优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有关
个人所得税受理事项管理规程（试行）》（沪地税函〔2016〕39号）等。

⑧《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科技成果完
成单位实施职务科技成果转化， 以股权形式给予个人奖励和报
酬，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个人在获得股权时可以暂不纳税，递延
至股权转让时缴纳个人所得税。个人因职务科技成果转化获得现
金奖励和报酬的，由本市税务部门根据国家和本市激励科技成果
转化的相关规定，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 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或者
个人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获得股权的， 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在投资入股当期暂不纳税，递延至股权转让时缴纳所得税。 ”

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有关税收政策的
通知》（财税字〔1999〕45号）第三条规定：“自 1999年 7月 1日起，
科研机构、高等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
形式给予个人奖励，获奖人在取得股份、出资比例时，暂不缴纳个
人所得税，取得按股份、出资比例分红或转让股权、出资比例所得
时，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

⑩《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
知》（国税发〔1999〕125 号）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科研机构、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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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科技
人员个人奖励，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
第四条规定：“享受上述优惠政策的科技人员必须是科研机构和
高等学校的在编正式职工。 ”

輥輯訛《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字
〔2016〕101 号） 规定：“非上市公司授予本公司员工的股票期权、
股权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权奖励，符合规定条件的，经向主管税
务机关备案，可实行递延纳税政策。 ”“个人从任职受雇企业以低
于公平市场价格取得股票（权）的，凡不符合递延纳税条件，应在
获得股票（权）时，对实际出资额低于公平市场价格的差额，按照
‘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参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股
票期权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35 号）有
关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

輥輰訛换言之，适用国税发〔1999〕125 号或财税字〔2016〕101 号的可以
递延纳税的个人所得税，仅限以高校名义对外技术入股且由高校
对教师实施股权奖励的情形；若以高校资产经营公司投资技术入
股并由其对教师实施股权奖励的，则仍沿用财税字〔2005〕35 号
文，不得递延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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